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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粮生

化”）正在进行“退城进园”项目建设工作。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公司（燃料乙

醇）玉米胚芽制油单元设计、供货、施工、调试交工运行一体化改造项目进行了

公开招标。本次公开招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粮集团采购招标管理相关

规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程序办理。本次公开招标共 4家投标

人参与投标报价。经过安徽省招标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公开开标、评标工作等工作，

于 2017年 5月 25日确认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华冶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迈安德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华冶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联合体）为第一

中标人，并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为 37,980,000元。 

（二）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

各成员对该项目负全责。负责本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负责合同实

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负责项目的工艺、建筑工程、非标设备的设计、

设备采购、项目管理工作。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与中粮生化同属于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为公司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上述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开招标形成，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9年 8月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德炳 

注册资本：5,961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南路 3号 

经营范围： 承担粮食加工；油料加工及精炼、粮油深加工及副产品综合利

用、饲料加工工程方面的设计、配套设备制造；工艺设备安装及调试；承担商业

（粮食类）工程总承包；商物粮规划咨询、编制项目建议书、编制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资金申请报告、工程设计、工程项目管理、粮油、食品、

饲料检测、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自有房屋租赁；（经营期限、经营范围与许

可证件核定的期限、范围一致）；停车场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兼营：引进技术的消化、

吸收和新技术开发；承担与工程项目相配套的非标准专用设备的设计；承担国家

标准部标准的编制。（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177660653F  

财务状况：2016年末，总资产 23,383万元，净资产 15,167 万元；2016年

1-12月累计营业收入为 14,696 万元，净利润为 1,163 万元。 

2017年一季度，总资产 22,834 万元，净资产 14,189万元；2017年 1-3

月累计营业收入为 5,563 万元，净利润为 73 万元。 

（二）关联关系 

截止公告日，中粮集团同为中粮生化和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上述公司股份比例分别为 15.76%、56.37%。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通过竞标确定合同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内容 

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工程承包范围： 

玉米胚芽制油单元设计、供货、施工、调试交工运行一体化总承包。 

2、合同工期： 

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具备投料试车条件。 



3、合同价款：人民币￥37,980,000 元。 

4、付款方式： 

设计费：（1）设计完成后，经招标人审查合格后 20日内，中标人开具设计

总额 60%的（6%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工艺设计费用总额的 60%；（2）设备、

材料安装调试完成并整体运行 72 小时，性能验收合格，中标人开具设计金额全

额发票（6%增值税专用），支付至设计金额的 90%；（3）质保金为设计金额的 10%,

质保期为性能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装置无性能和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 

设备、材料费用：（1）全部设备、材料按供货清单(含备品备件、专用工具)

到齐，验收合格，开具设备费、材料总额 60%的（17%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

付设备、材料价款总额的 60%；（2）设备、材料安装完成并试运行，性能验收合

格，招标人决算审计结束，开具设备、材料费用审定金额全额发票（17%增值税

专用）支付至设备、材料费总额的 90%；（3）设备、材料款总额的 10%留做质保

金，设备质保期从安装完成性能试验合格日起 1年。 

建筑、安装费用：（1）按进度支付，每月 25 日前，中标人提供已完成工作

量清单，经招标人监理和审计审核后, 开具审定金额的 70%（税率 11%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招标人支付当月审定进度款的 70%；（2）进度款支付总额累计达到

合同建筑、安装费用总价的 70%时停止支付进度款；完成所有工程调试，并通过

整体性能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招标人决算审计结束，开具至审定金额全额

（税率 1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至审定金额总额的 95%；（3）5%留做质

保金，性能验收合格、正常运行满一年，未出现质量或性能问题，质保金一次性

无息退还。 

为了保障工程进度，按照招投标文件约定，本工程向中标人支付标的额设备

费用（¥19086975 元整）的 30%预付款（¥5726092 元整）作为中标人设备采购启

动资金。中标人先向招标人提供等额的银行保函，招标人支付预付款；预付款从

设备应支付款项中扣回，实际应支付金额达到或超出保函金额后，退回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的担保期限与设备到齐验收合格时间相一致，此预付款支付不构成潜在

财务资助和资金占用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燃料乙醇）玉米胚芽制油单元设计、供货、施工、调试交工运行一体

化改造项目，是符合公司项目建设需要，是确切必要的。公司委托第三方组织实

施公开招标，严格履行公开、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经过专家评审、



开标、公示等公开透明的程序，定价公允合理。本次因招标而形成的关联交易属

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金额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0 万元。 

六、备查文件 

1、项目招标及开标文件； 

2、中粮生化改造项目（燃料乙醇）玉米胚芽制油单元设计、供货、施工、

调试交工运行一体化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30 日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粮生化”）正在进行“退城进园”项目建设工作。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公司（燃料乙醇）玉米胚芽制油单元设计、供货、施工、调试交工运行一体化改造项目进行了公开招标。本次公开招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粮集团采购招标管理相关规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程序办理。本次公开招标共4家投标人参与投标报价。经过安徽省招标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公开开标、评标工作等工作，于2017年5月25日确认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工程承包范围：
	玉米胚芽制油单元设计、供货、施工、调试交工运行一体化总承包。
	2、合同工期：
	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具备投料试车条件。
	3、合同价款：人民币￥37,980,000元。
	4、付款方式：
	设计费：（1）设计完成后，经招标人审查合格后20日内，中标人开具设计总额60%的（6%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工艺设计费用总额的60%；（2）设备、材料安装调试完成并整体运行72小时，性能验收合格，中标人开具设计金额全额发票（6%增值税专用），支付至设计金额的90%；（3）质保金为设计金额的10%,质保期为性能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装置无性能和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
	设备、材料费用：（1）全部设备、材料按供货清单(含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到齐，验收合格，开具设备费、材料总额60%的（17%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设备、材料价款总额的60%；（2）设备、材料安装完成并试运行，性能验收合格，招标人决算审计结束，开具设备、材料费用审定金额全额发票（17%增值税专用）支付至设备、材料费总额的90%；（3）设备、材料款总额的10%留做质保金，设备质保期从安装完成性能试验合格日起1年。
	建筑、安装费用：（1）按进度支付，每月25日前，中标人提供已完成工作量清单，经招标人监理和审计审核后, 开具审定金额的70%（税率1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招标人支付当月审定进度款的70%；（2）进度款支付总额累计达到合同建筑、安装费用总价的70%时停止支付进度款；完成所有工程调试，并通过整体性能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招标人决算审计结束，开具至审定金额全额（税率1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至审定金额总额的95%；（3）5%留做质保金，性能验收合格、正常运行满一年，未出现质量或性能问题，质保金...
	为了保障工程进度，按照招投标文件约定，本工程向中标人支付标的额设备费用（¥19086975元整）的30%预付款（¥5726092元整）作为中标人设备采购启动资金。中标人先向招标人提供等额的银行保函，招标人支付预付款；预付款从设备应支付款项中扣回，实际应支付金额达到或超出保函金额后，退回银行保函，银行保函的担保期限与设备到齐验收合格时间相一致，此预付款支付不构成潜在财务资助和资金占用情况。



